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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由江苏省卫生健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扬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江苏省动物卫生监督所、盐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江苏康达检测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优联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扬州市卫生监督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冯子雅、党鹏、蒋正、李发强、杨丽娟、章益飞、闫军、张磊、邢艳秋、卢叶松、王进、

杨小勇、田蓝岚、曹兴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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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诊疗机构放射卫生防护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动物诊疗机构放射卫生防护要求，包括总体要求、动物放射诊断设备安全要求、放射防

护设施安全要求、动物放射诊断操作安全要求、放射防护检测要求及其职业健康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动物诊疗机构的放射诊断放射防护。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8871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Z 98   放射工作人员健康要求及监护规范

GBZ 128  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动物放射诊断  animal radiological diagnosis
动物诊疗活动中利用 X 射线对动物进行放射诊断。

3.2 
保定  restraint
通过物理、机械或行为学方法，对动物的身体或特定部位进行安全、合理的限制或固定。

3.3 
随机文件  accompanying document
随装置、设备、辅助设备或附件而带的各类解释说明文件。

4 总体要求

4.1 动物诊疗机构开展动物放射诊断过程中应遵循放射实践的正当性和放射防护的最优化原则，避免

一切不必要的照射。对确实具有正当理由需要进行的诊断检查，应在获取所需诊断信息的同时，把照射

剂量控制至可合理达到的尽量低的水平。

4.2 诊断场所的布局、设计和建造等需遵循科学合理的原则。同时按工作需求配置与其相适应的设备、

检测仪器及防护设施。

4.3 开展动物放射诊断的动物诊疗机构应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防护设施设计专篇和控制效果评价。

4.4 配备与工作相适应的结构合理的专业人员，全面履行对放射工作人员放射防护及安全的主体责任，

维护放射工作人员的职业健康与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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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制定并落实放射防护管理制度，采取合理和有效的措施，将可能出现的故障和失误的影响降至

最低。

4.6 制定相应的放射事件应急计划，应对可能发生的事件，宣传该计划并做好应急准备，动物放射诊断

过程中若出现放射损伤事件，应及时报告卫生健康、生态环境等相关行政部门。

5 动物放射诊断设备安全要求

5.1 一般要求

5.1.1 设备出束口上应安装限束系统（如限束器、光阑等），X 射线管组件上应有清晰的焦点位置标示，X
射线管组件上应标明固有滤过，所有附加滤过片均应标明其材料和厚度。

5.1.2 设备应有完整详细的随机文件，并说明 X 射线管组件的固有滤过、X 射线源组件的滤过、管电压

和管电流加载条件、有用线束照射野参数等与防护有关的性能。针对 X 射线断层摄影装置（简称 CT）设

备的随机文件应提供等剂量图，描述设备周围的杂散辐射的分布。

5.1.3 针对 CT 设备应设置急停按钮，以便在扫描过程中发生意外时可以立即停止出束。

5.2 管理要求

5.2.1 应建立设备管理台账，记录仪器名称、型号、管电压、管电流、用途等信息。

5.2.2 应严格控制设备进出管理，未经审批不应擅自将辐射设备外借至其他科室、机构或个人。

5.2.3 设备仅用于对动物进行诊断性照射，不应用于对人进行任何形式的照射操作。

5.3 维护要求

5.3.1 工作人员应定期检查设备，并建立维护保养记录。定期对设备进行保养及全面检修，对放射防护

设备定期维护。

5.3.2 设备出现故障应及时上报，并立即停止使用，由专业人员或设备生产厂家进行维修，设备应备有维

修记录，专人专管。

6 放射防护设施安全要求

6.1 场所分区

6.1.1 固定式动物放射诊断设备应设有独立专用机房，机房满足使用设备的布局要求，按照 GB 18871
的有关要求将工作场所划分出控制区和监督区，并进行相应管理。移动式或便携式动物放射诊断设备在

实施曝光时，应划定临时控制区。

6.1.2 机房设置宜考虑邻室（含楼上和楼下）及周围场所的人员防护与安全，宜建设在建筑物底层。

6.2 机房布局

6.2.1 机房内布局合理，不应堆放与工作无关的杂物，X 射线影像工作站可根据工作流程选择放置在机

房内或机房外。

6.2.2 合理设置动物放射诊断设备、机房的门窗和管线口位置，宜尽量避免有用射线束直接照射门窗、管

线口和工作人员操作位。机房门应处于散射辐射相对低的位置。

6.2.3 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和技术改造、技术引进项目的动物放射诊断机房，配备 CT 设备以及双管头

或多管头动物放射诊断设备的，其最小有效使用面积应不小于 10 m2，最小单边长度不小于 2 m；配备单

管头动物放射诊断设备的，其最小有效使用面积应不小于 4 m2，最小单边长度不小于 1.5 m。

2



DB32/T 5191-2025

6.3 防护设施

6.3.1 平开机房门应有自动闭门装置；推拉式机房门应设有曝光时关闭机房门的管理措施；工作状态指

示灯能与机房门有效关联；电动推拉门宜设置防夹装置。

6.3.2 机房应设有观察窗或摄像监控装置，其位置应便于观察到受检动物状态及防护门开闭情况；机房

宜设置动力通风装置，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6.3.3 机房门外应有电离辐射警告标志，电离辐射警告标志应符合 GB 18871 的要求；机房门上方应有

醒目的工作状态指示灯，灯箱上应设置如“射线有害、灯亮勿入”的可视警示语句；放射工作场所出入口应

设置放射防护注意事项告知栏；放射工作场所内应张贴辐射防护用品穿戴示意图、安全警示图、注意事项

（包括孕妇禁止入内等）和机房日常管理制度。

6.3.4 每台动物放射诊断设备应配有自主检测设备、个人剂量报警仪和适量的个人防护用品及辅助防护

设施，如铅手套、铅围裙、铅衣、铅橡胶颈套和移动铅防护屏风等，配置参数可参考 GBZ 130，其中铅屏风

可根据工作需求配备。个人防护用品不使用时，应妥善存放，宜采用平铺或悬挂方式不应折叠放置，以防

止断裂。

7 动物放射诊断操作安全要求

7.1 操作原则

7.1.1 放射工作人员应熟练掌握业务技术，根据不同检查类型和需要，选择使用合适的设备、操作参数、

照射条件以及相应的防护用品，保证一次投照的成功率。

7.1.2 动物放射诊断应尽量在专用机房内完成。使用移动式或便携式设备进行相关实践活动时应采取

相应的防护措施，将可能对放射工作人员的辐射影响降低到可合理达到的尽量低的水平。

7.2 固定式设备操作要求

7.2.1 设备应在专用机房内由专人操作和管理，非相关工作人员及非必要操作时其他人不应进入机房。

7.2.2 机房内可配备动物检查保定/约束装置，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受检动物采取镇静、麻醉等方式，尽

量避免人员同室操作的情况。如需人员同室操作的，人员应使用相应的个人防护用品。

7.2.3 设备曝光时，应关闭与机房相通的门窗。

7.2.4 工作人员宜在机房外有屏蔽的防护设施内进行曝光操作，并通过观察窗等密切观察受检动物状

态。同室曝光时，操作人员应使用防护装置并穿戴个人防护用品，合理选择操作位置，做好自身防护。

7.2.5 非特殊情况陪检者不应滞留在机房内，若确需人员协助，协助人员应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7.3 移动式或便携式设备操作要求

7.3.1 使用移动式或便携式设备进行动物放射诊断时，宜充分考虑场所周围人员的驻留情况，有用射线

束应避开人员停留和流动的路线。

7.3.2 操作时应在临时控制区边界设立清晰可见的警示线、警告标志牌和电离辐射警告标志，防止无关

人员进入，控制区内不应有无关人员驻留。如果无法避免，则应设置移动铅屏风或使用个人防护用品。

7.3.3 操作设备的工作人员应提前告知现场人员。对保定动物进行放射诊断检查的人员，除告知外还应

征得其同意，并在确认协助者穿戴个人防护用品后，才能实施操作。

7.3.4 移动式或便携式设备宜采用向下的投照方式。如果采用水平投照方式进行检查，除受检动物外，

应避免临近人员进入有用线束直接照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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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日常操作流程

应规范工作人员的日常操作流程，具体内容包括：

a） 开机前做好设备及环境保洁工作，保持良好的工作环境，不在机房内放置无关杂物；

b） 按照流程要求开机，观察设备自检状态，确保设备可以正常工作；

c） 规范仔细操作设备，注意电源电压不应超过标识要求；

d） 及时清理随时出现的液体（动物尿液等），防止流入设备内部；

e） 严格按照使用说明书进行操作，杜绝一切违规操作；

f） 随时观察成像质量，出现异常，立即停止并检查设备；如果设备异常，立即进行检修和维修；

g） 操作结束后检查设备及机房设施状态，记录使用人员、设备运行状况、曝光次数等信息。

8 放射防护检测要求

8.1 检测周期

应委托有资质的技术服务机构进行定期检测，定期检测的周期为不小于 1 次/年；机房放射防护安全

设施应进行竣工验收。在使用过程中，应进行设备和防护设施的日常检测。

8.2 检测方法

8.2.1 固定式动物诊断机房的防护检测应在工作场所及周围环境巡测的基础上，对关注点的局部屏蔽和

缝隙进行重点检测。移动式或便携式设备进行相关实践活动时应在临时控制区边界巡测，并在巡测结果

较大处进行重点检测。应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评价，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整改。防护检测方法及检测条件

按附录 A 的要求进行。

8.2.2 固定式动物诊断机房防护门、窗墙体等应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使得关注点处的周围剂量当量率

满足：

a） 具有短时、高剂量率曝光摄影程序（如动物诊断 DR、屏片摄影等）的设备在检测时，机房屏蔽体

外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应不大于 25 μSv/h；
b） 其他动物放射诊断设备（如 CT 等）在检测时，机房屏蔽体外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应不大于 2.5 

μSv/h。
8.2.3 移动式或便携式动物放射诊断设备使用时可通过增加距离或设置辐射防护装置等方式，降低工作

人员的年有效剂量，检测方法应符合 8.2.2 中的要求。

8.2.4 检测记录应包含检测日期、检测项目、检测位置、检测条件和原始记录等信息，检测报告应建档

保存。

9 职业健康管理要求

9.1 个人剂量监测

9.1.1 动物诊疗机构应按照 GBZ 128 的要求对放射工作人员开展个人剂量监测，并建立个人剂量档案。

9.1.2 所受的职业照射应加以限制，职业照射剂量限值应符合 GB 18871 的规定。

9.2 职业健康监护

动物诊疗机构应按照 GBZ 98 的要求对放射工作人员开展职业健康监护工作，并建立职业健康监护

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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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职业卫生培训

9.3.1 操作、维护设备以及需要进入放射工作场所的工作人员应接受职业卫生培训。

9.3.2 动物诊疗机构应组织培训，培训结束时应对培训内容进行考核，并对每次培训地点、内容、参加培

训的人员、考核结果等信息进行记录并存档。

9.3.3 培训应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a） 职业病防治的法律、法规、规章、国家放射卫生标准；

b） 放射防护基本知识，包括放射防护三原则、外照射防护的基本措施及接触放射性危害因素可能

产生的症状、个人剂量限值与管理目标值等；

c） 放射防护的现况，包括主要放射性危害因素和程度、目前采取的主要防护措施、防护用品的使用

方法、工作场所警示标志的意义、个人剂量计的使用与管理制度等；

d） 操作规程既包括正常工况下的操作规程，也包括特殊情况下所需采取的额外防护措施和意外照

射发生时的处置方式和报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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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动物诊疗机构放射诊断机房放射防护检测方法

A.1 检测条件

机房防护检测条件应按表 A.1 的要求。

表 A.1　不同照射方式应使用的检测条件

照射方式

摄影

（无自动控制功能）

摄影

（有自动控制功能）

CT

注：若设备参数不能调节至表中规定的检测条件，调至最接近的数值。

检测条件

常用最大条件，曝光时间宜≥0.2 s

准直宽度不小于 10 mm

散射模体

标准水模

标准水模+1.5 mm 铜板

CT 模体

A.2 关注点检测的位置要求

A.2.1 距墙体、门、窗表面 30 cm；顶棚上方（楼上）距顶棚地面 100 cm，机房地面下方（楼下）距楼下地面

170 cm。

A.2.2 带有自屏蔽的设备一般选取工作人员操作位、屏蔽体外 5 cm 处和 100 cm 处作为关注点。

A.3 检测设备要求

应选择符合射线装置辐射场特性的防护性能检测仪器，仪器响应时间应小于设备出束时间。仪器应

具有法定计量检定或校准证书，并在证书有效期内。

A.4 测量结果处理

参考 GBZ 130 的测量结果处理方法。

A.5 检测模体要求

参考 GBZ 130 的检测模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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